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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利用简化的第一审刑事诉讼程序审

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简单，处刑较轻的案件的

程序。 近年来，面对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案件数量大幅度

上升的趋势，世界各国都很重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

益、减少当事人诉累、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加之案件情

况各异，既有犯罪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案件，

也有新类型的经济犯罪、流窜作案、境外犯罪和外来人口犯

罪等调查取证难度大的案件。对轻重、难易等不同的刑事案

件，如不加区分地都适用一个程序，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

不合理投入，加重审判负担，同时也不利于法院集中精力对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不利于审判力量的合理配置

。因此，各国纷纷创设新型的简易程序模式，有的就发展到

一切不通过正式审判程序处理模式，对于不同的案件适用不

同的程序。因此，实行繁简分流，科学地分配和使用审判力

量，提高审判效率势在必行，简易程序的设立十分必要。为

适用新形势的要求，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在第一审程序中单独设立了简易程序一节，这既是刑事诉

讼立法的重大发展，也是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 首先，它符

合诉讼经济原则。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对于事实清楚、

情节简单、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简化程序，有利于节

省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迅速、正确地审结案件，及时

惩罚犯罪。可以缓解人民法院办案力量不足的压力，便于人



民法院科学地分配和使用审判力量，集中主要力量、主要精

力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其次，司法的公正与

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

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

、裁判公正、依法执行。对于繁简、难易等不同刑事案件加

以区分，适用不同程序进行审理，正是实现这一主题的重要

保证之一，也就是说没有个案的司法效率，就很难保障整体

的司法公正，而简易程序的设立就是要体现立法者追求，进

而实现宏观的司法公正。 再次，设置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

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大

都规定了简易程序。如英国治安法院的简易审判程序，可以

不组成陪审团、不须经过预审程序、控辩双方不出庭；德国

的处罚令程序，对于轻罪，法官可以不经审判而依检察官的

申请以书面出发令直接对该行为予以处罚。诉讼程序简便易

行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如陕甘宁边区提倡的“马锡

五审判方式”就以手续简便，不拘形式为主要特征，可视为

简易程序的雏形。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也都

专门规定了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的设置，使刑事案件合理分

流，审判力量合理分配，简化了诉讼程序，提高了办案效率

，既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也达到了及时惩罚犯罪的目的。

但是，笔者认为，通过几年的司法实践，简易程序在适用中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进。 1、简易程序适用的范

围还较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解释对

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界定来看，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

，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

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不应局限于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只要宣告的刑期可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法定

刑是五年以下或者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均能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在这方面亦没能有所突

破地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小。

加之在实践中，一般检察院不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法院也不

主动提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了简易程序的适用

比例，笔者建议应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2、法官的角

色定位不够准确。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公诉人不出

庭的情况下，法官代行指控权（宣读检察院的起诉书、证据

等），有悖于法官在庭审中居中裁判的职能。笔者认为，即

使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公诉人也应出庭支持公诉，监

督庭审的进行，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3、简易程序对

法官的素质要求还需提高。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办案

人是独任审判，这就要求法官对案件独立承担责任、能够准

确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因此，独任法官无论在政治素

质和业务素质上要求都很高。目前，虽然基层人民法院的法

官的素质已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还有少数的审判人员尚不

能完全适应独任制法官的要求，业务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有些审判人员对被告人当庭是否认罪、辩护人是否作无罪

辩护等没有把握，因此在选择适用何种程序时比较保守。还

有的审判人员是担心手头案件较多，在20天内结不了案，加

之很多案件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审判人员担心超审

限就倾向于适用普通程序。笔者认为，只有审判人员的政治

素质和业务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准确适用简易程序，

大胆、主动、准确地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加大简易程序的适



用比例，使简易程序逐步得到完善。 4、适用简易程序的案

件的裁判文书还较复杂，应在裁判文书中体现“简易”的特

点。 由于简易程序案件的裁判文书与普通程序的裁判文书基

本没有区别，制作起来比较费时。笔者认为，在控辩双方对

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原则的分歧的：对控辩主张的内容可

以高度概括；对事实部分可以概述；对定案的证据可以不写

；对判决理由则可以适当论述。另外还可以对常见的几类案

由的文书制成模版，在格式内容统一的基础上，填充个案具

体内容，使判决书逐步向格式化方向迈进，减少不必要的重

复劳动。 总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及具

体操作等各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办案

效率，节省诉讼资本，实现最佳综合效益。 （作者单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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